嘉兴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设施变更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一、适用范围

（一）本办法适用于嘉兴市辖区内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及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或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和医药企业（以下简称危化品企业）。

（二）本通知所称安全设施变更（以下简称“变更”）是指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变更，包括：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后、企业在试运行过程中、安全设施验收后所进行的变更。

二、变更分类

变更分一、二、三、四共四类。

（一）一类变更

已经通过审查、试生产结束前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一（A）类变更：

（1）建设项目周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包括周边防护目标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建设项目安全防护距离、防火间距等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规定的。

（2）变更建设地址，或者总图的主要功能布局发生重大变化的。

（3）主要技术、工艺路线、产品方案（含主要中间产品、副产品、溶剂回收）、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或者许可范围增加的。

属于一（A）类变更的，建设单位应主动停止项目变更前的建设、试生产，或终止竣工验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设计单位分别对项目重新进行安全评价和安全设施设计，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设计的审查；项目通过审查并取得《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后，方可继续建设、试生产。

正常生产运行的危化品企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一（B）类变更：

（1）主要技术、工艺路线、装置能力、产品方案（含中间产品、副产品、溶剂回收）等发生重大变化，且涉及主要生产装置发生变化的。

（2）主要生产装置、反应设备、车间功能布局等发生重大变化，可能降低安全设计总体水平的。

（3）仓库、罐区等危险化学品储存单元品种、能力发生重大变化且涉及改造的。

（4）生产、储存、使用、装卸危险化学品的车间、仓库、罐区等场所总图布局发生变化的。

属于一（B）类变更的，企业应主动停止相关建设或变更行为，按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设计单位分别进行设立安全评价和安全设施设计，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项目通过审查并取得《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后，方可继续建设。

（二）二类变更

已经通过审查、试生产结束前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除一类变更情形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二（A）类变更：

（1）涉及主要工艺流程、主要设备选型及材质、主要单体的设备布置、工程范围变更的。

（2）安全仪表系统设计（如SIL等级）发生变化而涉及降低项目安全性的。

（3）主要反应设备的单个容积或总容积增加的。

（4）生产、储存、使用、装卸危险化学品的车间、仓库、罐区等场所总图布局发生变化的。

（5）生产、储存场所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等级提升的。

（6）改变安全设施设计且可能降低安全性能的。

（7）在施工期间重新设计的。

属于二（A）类变更的，建设单位应主动停止项目的建设、试生产，或终止竣工验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相应的变更说明，委托设计单位进行安全设施变更设计并编制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变更设计的审查；项目通过审查并取得《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后，方可继续建设、试生产。

正常生产运行的危化品企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二（B）类变更：

（1）危险化学品生产品种、能力发生变化，且不涉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仅含能力或品种变化，不涉及主要装置、设备变化）。

（2）生产、储存场所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等级提升的。

（3）涉及甲乙丙类火灾危险性、粉尘爆炸危险性、中毒危险性的厂房（含装置或车间）和仓库发生建筑结构变化的。

属于二（B）类变更的，企业应主动停止相关变更行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编制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说明，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安全评价报告，并组织专家组对设计变更进行评审并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属地应急管理部门列席评审会议；相关变更资料和专家评审意见作为安全设施验收资料进行管理。

（三）三类变更

已经通过审查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或现有危化品企业，出现除上述一类、二类变更情形外的局部变更，且变更不影响项目或装置（设施）整体工艺技术方案和风险水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三类变更：

（1）主要原料不变，辅料品种或数量发生变化的（包括增加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种类的）。

（2）涉及硝化、氯化、重氮化、过氧化化工工艺的风险评估范围及与之相关原料、中间产品、产品及副产物热稳定性测试评估范围，包括该4类工艺全流程涉及蒸馏、干燥、储存等单元的风险评估范围发生变化，而需要调整相应设计文件的。

（3）主要反应设备发生变化，但主要反应设备的单个容积和总容积均没有增加的。

（4）增加环保处理设施的（包括增加处理过程的危险化学品品种的）。

（5）主要建筑单体的防火分区、防火间距、疏散通道等，室内变配电间、中控室、机柜间、发电机房、消防控制室、锅炉房位置等发生变化的。

（6）不涉及反应单元的主要技术、工艺路线、工艺设计及操作参数变化的。

（7）车间设备及辅助设施（包括废水处理、废气处理设施）布置发生较大变化，但未改变车间设备布置的总体布局，未降低安全设计总体水平的。

（8）生产过程中涉及辅助工艺单元（洗涤、分层、萃取、结晶、离心、干燥、气化装置等）、溶剂回收单元（不涉及许可变更的）、废水处理、废气处理等工艺流程（布置、设备选型等）、仪表控制系统（包括安全报警和联锁值）、水电汽风等公用工程等方面发生变化，但工艺安全性没有降低的。

（9）辅助设备设施、非同类型替换（包括型号、材质、安全设施、设备运行参数）、布局、备件材料、监控测量仪表、计算机及软件、电气设备、增加临时的电气设备等方面的改变，未降低安全设计总体水平的。

（10）仓库、储罐区储存品种和储量变化，且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等级提升。

属于三类变更（1）（2）（3）（4）（5）（6）项的，企业应完善内部变更手续，并委托设计单位编制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说明，说明变更原因及变更后的合规性分析，委托评价单位出具项目变更说明，组织专家组对设计变更进行评审并形成专家评审意见；相关变更资料和专家评审意见作为安全设施验收资料进行管理。

属于三类变更（7）（8）（9）（10）项的，企业应完善内部变更手续，并委托设计单位出具变更设计联系单，说明变更原因及变更后的合规性分析。变更实施后，评价单位应对变更内容进行评价闭环。

（四）四类变更

不属于以上一、二、三类变更的，属于四类变更。

属于四类变更的，由企业进行自我变更管理，按照变更管理制度和流程实施变更。

三、其他要求

危险化学品企业要建立和规范实施变更管理制度。在工艺、设备、仪表、电气、公用工程、备件、材料、化学品、生产组织方式和人员、组织机构等方面发生的变化，都要纳入变更管理，并规范实施变更管理程序，按照申请、风险评估、审批、实施、验收等程序，做好变更管理。变更完成后，企业要及时更新相应的安全生产信息，建立变更管理档案，组织变更管理培训，促进变更管理持续改进。具体可参照《化工企业变更管理实施规范》（TCCSAS007-2020）要求执行。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